附件1

2017年度质量标杆申报标准

一、申报说明

（一）质量标杆是指企业推广应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和质量工程技术、开展质量管理创新活动，以提高产品实物质量、改善质量保障能力和提升经营绩效的最佳实践。

（二）2017年质量标杆的申报方向为质量管理（技术）方法、“互联网+”应用两个方向。申报主体为：工业企业、现代服务业企业（包括基础服务、生产和市场服务、公共服务等）。

（三）在全面质量管理方向遴选一批在创新运用先进质量（技术）方法促进企业整体竞争力提升方面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实践经验；着重遴选一批对于消费品生产企业提升品种、品质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质量管理（技术）方法。在“互联网+”应用方向重点选择运用移动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及新一代信息技术，提升质量管控能力以及营销模式创新能力的有效实施案例。

（四）同等条件下中小企业优先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申报质量标杆的企业：近三年连续保持盈利；在诚信、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无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。

（二）质量标杆所运用的主要管理方法（技术）在申报单位已成功应用并取得可证实的实践效果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承诺分享交流质量标杆典型经验。

三、遴选标准

质量标杆应符合以下标准：

（一）科学性和创新性

1.所应用的管理方法（技术）符合普遍性认知的科学规律，符合质量管理发展趋势。

2.在管理方法（技术）本身或（和）应用过程中有创新性经验（成果）。

3.所提炼的典型经验是成功应用该管理方法（技术）的核心内容，且逻辑清晰，内容完整。

（二）系统性和示范性

1.典型经验应展示管理方法（技术）如何得到系统性应用。包括相关的组织管理、政策制度、资源保障和实施过程等。

2.典型经验应对关键环节重点说明，包括从中获得的经验或教训，以增强典型经验的示范性。

（三）显效性和发展性

1.有证据表明，通过应用该管理方法（技术），企业的质量水平得到提升。鼓励通过数据说明在实物质量、运行效率、品牌竞争力或效益水平等方面的进步。

2.有证据表明，该管理方法（技术）将继续得到应用，并将持续发挥效果。

3.有证据表明，应用信息化、智能化和“互联网+”理念提升企业质量管控能力的典型经验（技术）在同行业应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可推广前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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